关于绥化市秀水花园综合楼1号楼工程
发生阳台翻折造成死亡事故的通报

绥建发〔2008〕86号
各县(市、区)建设局：

2008年6月21日8时40分，绥化市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秀水花园小区综合楼1号楼工程发生一起六楼阳台板翻折事故，造成一名作业木工坠落死亡。

发生阳台翻折事故点位于秀水花园综合楼工程东侧1单元6楼西户北阳台（31-32轴位置），该阳台是6月4日上午浇筑的，6月21日8时40分，该工地木工组木工王德有到该阳台拆模板时，阳台砼楼板端部（阳台与楼墙根部）开裂，阳台板翻折90度，将木工王德有从阳台上摔下，坠落到二楼走台上。事故发生后，该工地责任人立即组织人员将王德有送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造成脾、肺部位严重伤害），于当日上午11时57分抢救无效死亡。该工程建设单位绥化市人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施工单位绥化市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设计单位绥化市建筑设计院，工程监理单位绥化市监理公司。

这起事故反映出一些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质量生产责任制不落实，施工质量标准执行不严格，施工安全质量监管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当前全市正在积极开展“安全、质量活动月”活动，又值汛期、暑期和施工旺季，安全、质量管理工作不利因素增多。为吸取事故教训，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做好迎接省建设厅第三次安全生产检查和奥运会开幕前全省建筑安全、质量工作，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认真深入开展全市“安全、质量活动月”工作，各地要按照绥化市《安全、质量活动月方案》中提出的专项行动督查行动方案进行督查，对本区域内重点工程要加大检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不但要查找物的不安全因素，还要查找人的不安全行为，确保“安全、质量活动月”的顺利开展。

二、要重点加强对在建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确保工程结构安全。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在建工程的监督管理，督促施工、监理单位等各方主体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质量强制性标准，严格按照设计图纸组织施工，施工单位要切实做好工序交接的质量自检自查工作，监理单位要严格执行隐蔽工程的质量验收工作，认真做好影响工程质量重点部位的旁站监理工作，确保工程结构安全。

三、根据当地气候变化情况，加强汛期、暑期建筑质量、安全管理工作。1、要加强对建筑工程结构质量管理；2、要加强对深基坑、高大模板工程及钢筋邦扎工程的质量管理；3、施工单位根据灾害预警、天气变化、适时采取变通施工时间、停工、撤离人员等措施，同时要注意建筑起重设备、脚手架等施工机具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及围墙、宿舍、办公室等暂设的基础结构安全。

四、各级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要靠前指挥，深入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企业落实质量、安全生产责任制，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特别是在浇筑梁、板、柱及其它隐蔽工程上，要派人死看死守，对涉及结构安全的施工部位，必须实行旁站式监理。

关于对6.21事故的处理意见待市安委会处理文件下达后另行通报。各地在7月21日上午10时前，将“质量、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上报市建设局安全科。

绥化市建设局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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